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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审核档案目录

序号:

序号 申 请 人 材 料 份数

1 申请人承诺及申请人授权查询书

2 青岛市新就业职工、外来务工人员公共租赁住房申请审核表

3 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

4 户口簿或居住证复印件

5 毕业证书复印件

6 劳动 (聘用)合同

7 社会保险缴纳证明

8 住房情况证明

备注:1、复印材料请用 A4纸复印;2、右上角的序号与单位申请汇总表的

序号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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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承诺及授权查询书

一、本人及共同申请人已知晓申请公共租赁住房的相关政策,

愿意遵守国家、省、市和区公共租赁住房的相关规定。我们已如实

填写和申报有关材料,保证提供的所有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弄虚作

假骗取房源的行为,同意退回已配租房屋,5年内不再申请我市公共

租赁住房;若情节严重同意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罚。

二、本人和共同申请人同意将个人工作单位、年龄、户籍、劳

动关系、婚姻、住房等信息进行公示;承诺将积极配合资格审核部

门核查,并同意和授权资格审核部门向有关单位 (如公安、社会保

险、住房公积金、房产等)和个人收集、比较及核对本人及共同申

请人的信息资料;同意并授权拥有本人及共同申请人个人信息、资

料的单位 (部门)或个人,向资格审核部门提供相关信息资料。

三、本人和共同申请人将严格遵守以上承诺,愿意承担违反承

诺的责任和后果。承诺人 (共同申请人):

1.申请人(成员1)签字:(按手印) 时间: 年 月 日

2.成员2签字:(按手印) 时间: 年 月 日

3.成员3签字:(按手印) 时间: 年 月 日

4.成员4签字:(按手印) 时间: 年 月 日


